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亚综执普罚决字〔2026〕第 366 号

单位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30102672942260L，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

路金山堡，联系电话：13936313626，法定代表人：武俊刚，职务：

董事长。

本机关于2026年 3月24日立案调查。根据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关

于移交国道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一期）公路部分施

工招投标涉嫌串通投标线索的函》（三交运函〔2025〕704 号）来文

线索，反映你（单位）与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经查，你（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6日在

三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国道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程

项目（一期）公路部分施工项目”的投标，根据“机器管招投标”交

易系统结果记录显示，你（单位）与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的数据储存设备序列号&/@MAC地址特征码存在雷同情况，数据储

存设备序列号&/@MAC地址特征码均为044A_5001_31C0_0F21.&/@38F3

AB93F54A、4C796E4412E0。

综上，你（单位）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

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

标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移交国道 G225 塔岭至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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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一期）公路部分施工招投标涉嫌串通投标线索的

函》（三交运函〔2025〕704 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关

于反馈提供国道 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一期（公路部分）

（施工）项目相关投标企业 IP地址和上传标书时间的函》、三亚市交

通运输局《关于补充国道 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一期）

公路部分施工招投标涉嫌串通投标线索资料的函》（三交运函〔2026〕

136 号）、《询问笔录》、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法人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于 2026 年 5 月 8 日以三亚综执罚告字〔2026〕第 284 号

《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事实、

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申请听证权。你（单位）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提出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经复核，本机关认为你

（单位）陈述申辩、听证意见不成立，本机关不采纳，不予采纳的理

由是：1.硬件借用人为疏漏不能免责：硬件信息一致是法定视同串标

客观条件，借用设备属自身管理过错，单方意外说辞不能推翻既定违

法事实。2.欠缺主观合意、未造成损害不影响违法认定：视同串标立

法本意就是规避隐秘串通，不以口头合谋、利益输送为必备要件；是

否中标、有无获利不影响违法行为成立。3.你（单位）主动配合、初

次违规、完成整改，本机关已依法予以考量：本次拟处罚按照法条最

低基准幅度裁量，充分适用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不存在处罚过重

情形，裁量结果符合过罚相当原则。4.过往合规、经营困难不能豁免

行政处罚：既往无违规不等于本次不违法，硬件同源证据符合法定取

证标准；企业经营压力不属于法定从轻免罚事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

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



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

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及参照《海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工程建设市场篇》序号 6“对交通运输领

域建设工程项目投标人与他人串通投标或者以行贿手段中标等行为

的行政处罚”的规定，鉴于你（单位）实施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

行为，但你（单位）未中标，你（单位）的违法行为符合裁量阶次“一

般违法”，裁量基准为“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上 7‰以下的罚款；对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7%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故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

款人民币柒拾肆万玖仟肆佰壹拾陆元捌角整（￥: 749416.80）。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纳至开

户名：三亚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开户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三亚

迎宾路支行，账号：10076960217001000100258。凭本机关开具的《海

南省政府非税收一般缴款书》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缴纳罚款后，应

凭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本机关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三亚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

向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印章）

2026 年 6月 10 日

备注：该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抄送案件移交部

门或者投诉举报人，一份存卷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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